
製表日期：105年01月11日表89-3-1(102年度)綜稅依稅額試算申報與核定之應納與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申報 申退件數核定 差額 申退金額 核退件數 核退金額

退稅案件應納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201765 135813277 1 -276 498808 497840135816

第2分位 201765 9976910122 10279 157 785963 78684299740

第3分位 201765 8331296815 98049 1234 621003 62119983242

第4分位 201764 71886429172 431464 2292 658930 65996771758

第5分位 201764 73172767423 770421 2997 757128 75807172922

第6分位 201764 755801135409 1139670 4261 854631 85649275277

第7分位 201764 854341509973 1514685 4711 1114936 111849585099

第8分位 201764 904872092084 2099614 7530 1436704 144052890155

第9分位 201764 824733693399 3709494 16095 1857657 186155882080

第10分位 201764 6473516201076 16427441 226366 2684925 268337063584

合     計 2017643 25935750 26201119 859673 11270685 862661 11284362265369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使用說明：（一）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二）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5年01月11日表89-3-1(102年度)綜稅依稅額試算申報與核定之應納與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自繳件數 申報自繳金額 核定補稅件數 核定補稅金額 申報件數 核定件數

補稅案件 不退補案件
分位別

第1分位 341 7 6594519413 65913298

第2分位 545 77 10191913002 101749877

第3分位 56333 1282 11717168124 623744703

第4分位 95531 2188 127690313319 346552374

第5分位 99879 2599 125993554429 291893256

第6分位 101479 2621 123563769311 252153842

第7分位 96247 2794 113536880922 206764470

第8分位 99503 3264 1080131044932 124455877

第9分位 116907 4706 1145851522263 320711682

第10分位 138581 7515 1295145906719 149105831

合     計 805346 11092434 27053 143211 355572 1127929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使用說明：（一）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二）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